
 

財 務 委 員 會  
審 核 二 Ｏ Ｏ 九 至 一 Ｏ 年 度 開 支 預 算 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管 制 人 員 ： 立 法 會 秘 書 處 秘 書 長  
第 4 節 會 議  

答 覆 編 號  問 題 編 號  委 員 姓 名  總 目 綱 領  

LC001 1165 黃 毓 民  112 一般服務及秘書服務  
LC002 1166 黃 毓 民  112 一般服務及秘書服務  
LC003 2704 梁 美 芬  112 申訴制度  

 



 
 審 核 二 Ｏ Ｏ 九 至 一 Ｏ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LC001 

 問 題 編 號  
  1165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12 立 法 會 行 政 管 理 委 員 會  分 目 ： 000  運 作 開 支  

綱 領 ：  (2) 一 般 服 務 及 秘 書 服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立 法 會 秘 書 處 秘 書 長  

局 長 ：  不 適 用  

問 題 ：  立 法 會 大 會 的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錄 要 經 過 4 個 月 才 透 過 立 法 會 網 頁 向 公

眾 公 開，而 會 議 過 程 即 場 紀 錄 本 則 需 個 半 月 時 間，如 果 將 上 述 兩 項 會 議

紀 錄 的 製 作 時 間 縮 短 一 半 ， 要 再 投 入 多 少 資 源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黃 毓 民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《 立 法 會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錄 》 （ 亦 稱 為 "香 港 立 法 會 議 事 錄 "［ 下 稱 "立

法 會 議 事 錄 "］ ） 按 編 製 過 程 分 為 3 個 版 本 ， 分 別 是 "即 場 "紀 錄 (即 逐 字

紀 錄 )草 擬 本 和 確 定 本，以 及 翻 譯 本。現 時，就 一 次 為 時 10 小 時 的 立 法

會 例 會 而 言，草 擬 本 在 有 關 會 議 日 期 起 計 一 個 曆 周 內 發 出。議 員 及 政 府

當 局 可 在 一 個 曆 周 的 徵 詢 意 見 期 內 就 草 擬 本 提 出 意 見，隨 後 便 會 編 製 確

定 本，並 在 有 關 會 議 日 期 之 後 一 個 曆 月 內 發 出。在 確 定 本 發 出 後，編 製

翻 譯 本 的 工 作 隨 即 展 開。就 一 次 為 時 10 小 時 的 立 法 會 會 議 (紀 錄 本 約 有

143 000 字 )而 言，立 法 會 議 事 錄 的 翻 譯 本 會 在 有 關 會 議 日 期 起 計 約 3 個

曆 月 (或 66 個 工 作 天 )內 完 成 。  

 在 立 法 會 行 政 管 理 委 員 會 (下 稱 "行 政 管 理 委 員 會 ")於 2009 年 2 月 檢 討

立 法 會 議 事 錄 編 製 服 務 後，秘 書 處 已 詳 細 檢 視 並 精 簡 編 製 立 法 會 議 事 錄

的 工 作 程 序，以 期 加 快 擬 備 及 發 出 立 法 會 議 事 錄 3 個 版 本 的 時 間。秘 書

處 透 過 精 簡 工 作 流 程 及 嚴 格 控 制 草 擬 本 的 徵 詢 意 見 期，已 經 能 夠 把 發 出

確 定 本 的 時 間 由 一 個 曆 月 縮 短 至 3 個 曆 周，而 無 需 額 外 人 手 資 源。至 於

翻 譯 本，在 本 立 法 會 會 期 內，秘 書 處 透 過 精 簡 工 作 程 序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把

時 間 極 長 的 立 法 會 會 議 所 產 生 的 過 量 工 作 外 判 予 兼 職 翻 譯 員，至 今 一 直

達 標，能 夠 在 3 個 曆 月 內 完 成 為 時 10 小 時 的 一 般 立 法 會 會 議 的 翻 譯 本。 

 由 於 行 政 管 理 委 員 會 認 為 應 讓 議 員 及 市 民 可 盡 早 閱 覽 立 法 會 議 事 錄 的

確 定 本 及 翻 譯 本，秘 書 處 現 正 致 力 探 討 有 何 方 法 縮 短 立 法 會 議 事 錄 的 整

體 編 製 時 間，以 供 行 政 管 理 委 員 會 考 慮。秘 書 處 的 目 標 是 在 有 關 會 議 日

期 後 9 個 曆 日 (或 7 個 工 作 天 )及 一 個 曆 月 (或 22 個 工 作 天 )內，分 別 就 為

時 10 小 時 的 立 法 會 會 議 發 出 議 事 錄 確 定 本 及 翻 譯 本 。 要 達 到 這 個 目

標 ， 每 年 的 職 員 費 用 需 增 加 5,914,389 元 。 有 關 建 議 將 提 交 行 政 管 理 委

員 會 以 尋 求 支 持，並 將 在 2009 年 資 源 分 配 計 劃 下 申 請 所 需 的 額 外 資 源。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吳 文 華  

職 銜 ：  秘 書 長  

日 期 ：  12.3.2009 



 
 審 核 二 Ｏ Ｏ 九 至 一 Ｏ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LC002 

 問 題 編 號  
  1166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12 立 法 會 行 政 管 理 委 員 會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領 ：  (2)  一 般 服 務 及 秘 書 服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立 法 會 秘 書 處 秘 書 長  

局 長 ：  不 適 用  

問 題 ：  立 法 會 各 委 員 會 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文 件，均 不 能 在 開 會 前 兩 個 工 作 天 提 交

給 議 員 閱 覽 ， 若 要 達 到 上 述 目 標 ， 要 再 投 入 多 少 資 源 ？   

提 問 人 ：  黃 毓 民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立 法 會 秘 書 處 向 各 個 委 員 會 提 供 支 援 ， 包 括 財 務 委 員 會 (下 稱 "財 委 會 ")
及 其 轄 下 兩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、 內 務 委 員 會 及 其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、 18 個 事

務 委 員 會 及 其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、法 案 委 員 會，研 究 政 策 事 宜 及 附 屬 法 例

的 小 組 委 員 會、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、議 員 個 人 利 益 監 察 委 員 會 及 議 事 規 則

委 員 會。該 等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文 件 主 要 是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討 論 文 件，而 立

法 會 秘 書 處 亦 會 擬 備 背 景 資 料 簡 介 及 資 料 文 件 ， 供 議 員 參 閱 。  

 就 18 個 事 務 委 員 會 而 言 ， 秘 書 處 已 與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安 排 ， 若 事 務 委 員

會 在 舉 行 會 議 至 少 3 星 期 前 就 列 入 議 程 的 事 項 索 取 文 件，政 府 當 局 須 在

事 務 委 員 會 舉 行 有 關 會 議 至 少 5 整 天 前 提 供 有 關 文 件；若 有 關 事 項 涉 及

的 建 議 必 須 在 短 時 間 內 進 行 審 議，政 府 當 局 須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行 有 關 會

議 至 少 兩 整 天 前 提 供 文 件。對 於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舉 行 會 議 少 於 3 星 期 前 索

取 文 件 的 事 項，政 府 當 局 須 設 法 盡 快 提 供 有 關 文 件。秘 書 處 在 接 獲 政 府

當 局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後，會 即 日 或 翌 日 發 給 委 員。至 於 法 案 委

員 會 及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會 議，由 於 這 些 委 員 會 並 無 定 期 會 議 日 期，部 分 會

議 的 通 知 期 可 能 只 有 數 天 ， 因 此 政 府 當 局 並 無 就 提 供 會 議 文 件 作 出 承

諾 。  

 立 法 會 秘 書 處 有 就 提 供 文 件 供 各 個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委 員 會 進 行 討 論 的 事

宜 與 政 府 當 局 聯 絡。在 2008-2009 年 度 會 期 內 (截 至 2009 年 2 月 28 日 )，
就 3 星 期 前 通 知 當 局 索 取 文 件 的 議 程 事 項 而 言，政 府 當 局 為 事 務 委 員 會

提 供 的 文 件 中 ， 約 80%可 在 限 期 前 提 供 。 至 於 其 餘 的 20%， 是 由 於 政

府 當 局 遲 了 提 供 文 件 或 就 相 關 議 程 事 項 向 當 局 索 取 文 件 的 通 知 期 較

短，以 致 部 分 文 件 未 能 在 舉 行 有 關 會 議 兩 整 天 前 發 給 委 員。立 法 會 秘 書

處 會 繼 續 監 察 情 況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向 議 員 匯 報 。  

 至 於 財 委 會、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文 件，會 在 舉 行

有 關 會 議 5 整 天 前 發 給 議 員，但 短 時 間 通 知 召 開 的 數 次 會 議 ／ 簡 報 會 則

除 外 。  



 為 方 便 議 員 在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討 論 各 議 程 項 目，立 法 會 秘 書 處 會 擬 備 背 景

資 料 簡 介 和 資 料 文 件 。 這 類 文 件 約 有 77%在 舉 行 有 關 會 議 至 少 兩 整 天

前 發 給 委 員 。 至 於 餘 下 的 23%則 需 較 後 時 間 才 能 發 出 ， 主 要 原 因 是 需

待 文 件 的 中 英 文 本 齊 備 後 才 發 給 委 員，間 中 亦 有 因 為 有 關 項 目 加 入 議 程

的 通 知 期 太 短 或 職 員 的 工 作 量 太 大，因 而 導 致 文 件 延 遲 發 出。這 類 文 件

並 不 包 括 內 務 委 員 會 文 件，因 有 關 文 件 最 早 只 能 在 星 期 三 發 出，以 供 星

期 五 舉 行 的 內 務 委 員 會 討 論。另 外，法 案 委 員 會 首 次 會 議 的 背 景 資 料 簡

介 亦 不 包 括 在 內，這 類 文 件 只 能 在 委 員 名 單 最 終 確 定 後，於 舉 行 有 關 會

議 一 整 天 前 發 出 。  

 上 述 資 料 顯 示，在 委 員 會 舉 行 會 議 前 少 於 兩 整 天 發 出 文 件 的 情 況 並 非 常

見，而 職 員 人 手 資 源 並 不 是 導 致 出 現 這 情 況 的 主 因。儘 管 如 此，立 法 會

秘 書 處 會 探 討 如 何 加 快 向 委 員 會 委 員 發 出 文 件，以 利 便 他 們 在 會 議 上 進

行 商 議 的 工 作 。  

 

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吳 文 華  

職 銜 ：  秘 書 長  

日 期 ：  12.3.2009 
 
 



 
 審 核 二 Ｏ Ｏ 九 至 一 Ｏ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LC003 

 問 題 編 號  
  2704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112 立 法 會 行 政 管 理 委 員 會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  

綱 領 ：  (4)  申 訴 制 度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立 法 會 秘 書 處 秘 書 長  

局 長 ：  不 適 用  

問 題 ：  2009-10 年 度 預 算 款 較 2008-09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7.2%(較 2008-09 年 度

原 來 預 算 增 加 13.9%)。 有 關 新 增 開 支 主 要 用 於 填 補 哪 些 方 面 的 職 位 空

缺 ， 同 時 ， 將 如 何 就 此 提 升 服 務 效 率 ？   

提 問 人 ：  梁 美 芬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2009-2010 年 度 申 訴 制 度 的 開 支 預 算 是 1,640 萬 元 ， 較 2008-2009 年 度

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了 7.2%， 是 由 於 在 2008-2009 年 度 ， 申 訴 部 主 管 (首 席

議 會 秘 書 (申 訴 ))和 一 名 高 級 議 會 秘 書 (申 訴 )的 職 位 懸 空 了 3 個 半 月，一

直 以 兼 任 或 署 理 職 務 來 填 補 空 缺，引 致 開 支 減 少。至 於 2008-2009 年 度

的 原 來 預 算 較 低，是 因 為 在 製 作 該 預 算 時 未 將 該 年 度 的 薪 酬 調 整 包 括 在

內 。  

 立 法 會 秘 書 處 不 時 檢 討 申 訴 部 的 運 作，以 提 升 服 務 效 率 及 水 平。秘 書 處

現 正 研 究 在 申 訴 部 安 裝 電 話 錄 音 系 統 ， 為 職 員 與 當 事 人 的 對 話 進 行 錄

音 ， 以 提 升 我 們 的 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吳 文 華  

職 銜 ：  秘 書 長  

日 期 ：  12.3.20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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